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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人社〔2022〕124号


关于印发《泉港区2023年春节期间
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引才十二条措施》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山腰街道办事处，区直相关单位：
现将《泉港区2023年春节期间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引才十二条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港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泉港区财政局                 泉港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泉港区卫生健康局                   泉港区总工会                
2022年12月29日



（此件为主动公开）



            









泉港区2023年春节期间
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引才十二条措施

2023年春节将至，为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引才，鼓励新泉港人留港过年，做好春节前后用工服务，保障春节期间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助推泉港区经济高质量“开门红”。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支持企业稳岗留工引才十二条措施： 
一、要素保障助企稳岗
1.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对经区工信局认定，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减员率不高于2021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023年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2023年1月份用电量不低于2022年12月份的70%）的重点企业（规上工业企业），以2023年1月份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为基数，按1000元/人的标准进行奖补，每家企业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工信局、财政局）
2.保障企业春节用工。发挥“泉港人社直播间”“1小时灵活就业智慧服务平台”“想就业来找我”微信小程序等新媒体、新平台的招聘优势，在2023年一季度集中举办15场以上招聘活动。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招工引才，对为我区企业引进（不含我市各地区间流动）取得大中专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力或熟练工（由接收企业认定）等基础性人才（初次在我市就业且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引进1人给予1000元的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鼓励员工“以老带新”，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每引进1名新员工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老员工引工奖励补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3.支持员工参加职业培训。鼓励春节期间留泉港员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按每人500元给予补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根据证书等级按每人700～3000元给予补贴，对列入紧缺急需工种目录的，补贴标准按规定上浮30%，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4.搭建企业用工调剂平台。提升泉港区人力资源服务（零工劳务）市场成效，充实零工资源库，打通泉港区域内用工循环，帮助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实现供需对接。支持行业协会、社区（村）基层就业服务平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用好“想就业来找我”“泉通行—在线招工”等企业用工调剂平台，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余缺信息，协调用工余缺企业之间短期借用或错峰调配，符合条件的按每人500元的标准补助调剂平台，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二、优化服务拴心留工
5.关爱慰问在岗员工。整合部门、社会资源，统筹组建慰问小分队，通过走访看望留泉港过年职工家庭、派送新春礼包和年夜饭等多种形式，关心关爱春节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一线外来职工，并给予外来务工困难职工一次性慰问金2000元/户。（责任单位：区总工会）
6.开展新春免费游活动。在泉港务工的非泉州籍职工可通过基层工会，采用集体组织或自由组合形式，凭本人身份证、工会会员证/“泉工惠”职工服务卡/工会介绍信，免费游览国有A级旅游景区及泉港区协调开放的景区（点）。（责任单位：区总工会，文体局） 
7.保障员工交通出行。非泉州籍职工本人在规定时间乘坐列车（含动车、普速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从户籍地或探亲地返泉港或来泉港返岗的，可通过“泉工e家”申请工会“幸福返泉”补助，区总工会按省内户籍最高补助100元、省外户籍最高补助200元标准给予交通补助。（责任单位：区总工会）
8.加强职工医疗服务和劳动保障。着力保障留泉港员工春节期间就医用药需求，对感染新冠病毒的居家治疗留泉港员工纳入网格化规范管理，分发《泉州市民居家防疫手册》，家庭医生或网格医生提供健康咨询、用药和抗原检测指导、就医流程指导等方面服务。畅通劳动保障维权渠道，加大欠薪治理监察力度，完善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引导企业合理制订春节错峰放假和调休计划，营造良好用工环境。（责任单位：区卫健局、人社局） 
三、政策加码引才进港
9.实施高校毕业生招引计划。以春节假期为“媒”引才回乡，通过举办泉港籍大学生新春座谈会、人才政策宣讲、云招聘、校园招聘等面向高校毕业生的系列招引活动，精准帮扶企业招才引智。对首次在泉港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稳定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和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班及以上应届毕业生（2022年及以后毕业），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个月以上并落户泉港的，按每人10000元标准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对符合泉港区紧缺急需人才专业目录的全日制大专应届毕业生、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毕业生（2022年及以后毕业）给予每人一次性生活补贴5000元。（责任单位：区人社局、财政局） 
10.兑现招才引才奖励。落实高校、企业、行业协会引才奖励，对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每引进一名全职工作的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且引进人员在泉港连续工作满6个月后，按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分别给予引才单位5万元、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补。对新引进的全日制“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按每个家庭每月1000元标准给予其父母或祖父母家庭奖励,享受期5年。（责任单位：区人社局、财政局） 
11.抓住重大项目招引人才。充分发挥区域引才主战场作用，围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全方位引进人才。支持企业赴外招工引才，对参加由市、县两级政府部门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外地招聘并接返员工的，给予每家企业省外5000元、省内2000元的一次性劳务合作补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责任单位：区人社局、财政局） 
12.给予个人来泉港就业岗位补贴。落实省上一季度促就业措施，对省外首次来泉港就业、省内在泉港新就业（且为在全省范围内新就业）的，2023年4月30日前在全省范围内首次参加失业、养老保险并已连续缴费满3个月，按照1500元/人的标准给予劳动者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上级有新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责任单位：区人社局、财政局） 
以上措施由各责任单位负责解释，并制定、执行方便操作的简易申报程序。









抄送：市人社局，区政府办

[bookmark: _GoBack]泉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股        2022年12月29日印发
—2 —   

—1 —  


8

7

